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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料
１ 

（
『
倉
敷
市
史
』
第
三
冊
四
六
～
四
七
頁
） 

 
 
 
 

覚 

一
町
屋
敷
高
弐
石
四
斗
七
升
三
合 

 
 
 
 
 

孫 

太 

夫 

 
此
反
別
壱
反
壱
畝
弐
歩 

 

建
家
本
家
不
残
裏
門
并
土
蔵
三
ケ
所 

 

此
売
券
銀
弐
拾
五
貫
目 

一
田
畑
高
四
拾
四
石
八
斗
九
升
壱
合
四
勺 

 
 

同 
 
 

人 

 

此
反
別
六
町
壱
反
九
畝
廿
五
歩
半 

 

此
売
券
銀
四
拾
八
貫
目 

右
者
此
度
御
支
配
所
備
中
讃
岐
国
村
々
御
年
貢
上
納
銀
改
役
被
仰
付

候
ニ
付
、
村
方
上
納
銀
入
念
相
改
、
私
請
取
書
相
渡
、
右
書
付 

御

役
所
江
為
差
出
、
其
村
々
御
通
ニ
御
載
、
私
よ
り
差
出
置
候
書
付
を

以
、
追
々
御
勘
定
仕
上
、
差
上
可
申
候
、
若
盗
人
火
難
其
外
如
何
様

之
変
事
抔
出
来
、
御
銀
紛
失
仕
候
ハ
ヽ
、
書
面
之
建
家
田
畑
質
物
被

召
上
、
其
上
ニ
も
不
足
仕
候
ハ
ヽ
、
証
人
之
者
共
よ
り
早
速
弁
納
仕
、

少
も
御
用
御
差
支
無
御
座
様
可
仕
候
、
尤
村
方
納
ニ
罷
出
候
度
々
、

長
逗
留
不
為
仕
、
万
端
入
念
御
用
相
勤
可
申
候
、
万
一
不
埒
成
致
方

も
御
座
候
ハ
ヽ
御
銀
改
役
御
取
上
之
儀
者
勿
論
如
何
様
ニ
被
仰
付
候

共
少
も
違
背
仕
間
敷
候
、
為
後
日
御
請
負
証
文
証
人
之
者
加
印
仕
、

差
上
申
所
仍
如
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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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二
年
酉
八
月 

 
 

御
上
納
銀
改
役 

孫 

太 

夫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同
国
同
郡
同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証 
 
 

人 
 

安

右

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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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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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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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方
鉄
五
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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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料
２ 

（
大
橋
紀
寛
家
文
書Ⅱ

―
１
―
Ａ
―
９
） 

「
嘉
永
四
年
辛
亥
正
月
吉
日 

御
用
書
類
留
」 

 
 
 

（
前
略
） 

 
 
 
 

差
上
申
御
請
書
之
事 

当
御
支
配
所
郡
中
村
々
御
年
貢
并
返
納
金
銀
共
掛
改
御
預
方
平
右
衛

門
江
被
仰
付
候
ニ
付
、
親
類
之
者
共
御
召
出
被 

仰
渡
之
趣
承
知
奉

畏
、
然
ル
上
者
万
一
火
盗
之
難
有
之
節
者
、
聊
無
御
差
支
急
度
弁
納

可
仕
候
、
依
之
御
請
書
指
上
申
所
如
件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当
御
代
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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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中
国
窪
屋
郡
倉
敷
村 

 
 
 

嘉
永
四
年 

 
 
 
 
 
 
 
 
 

御
銀
預
人 

 
 
 
 
 

亥
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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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橋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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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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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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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
々
井
半
十
郎
様 

 
 
 
 

御 

役 

所 

 

右
御
請
書
之
通
御
銀
御
預
り
御
用
被 

仰
付
候
ニ
付
私
共
江
も
取
締

方
之
儀
被
仰
付
、
承
知
奉
畏
候
、
依
之
奥
印
仕
差
出
候
、
以
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倉
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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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
田
武
右
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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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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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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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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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納
金
銀
御
預
切
手
案
文
左
ニ
奉
申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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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銀
何
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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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村 

右
者
、
当
村
御
年
貢
銀
掛
改
慥
ニ
請
取
奉
預
候
、
以
上 

 
 
 

何
何
月
何
日 

 
 
 
 
 
 
 
 
 

大
橋
平
右
衛
門 

 
 
 

 
 

御
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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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之
通
相
認
差
上
候
心
得
ニ
御
座
候
、
此
段
以
書
附
奉
申
上
候
、
以

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御
銀
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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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
永
四
年
十
二
月 

 
 
 
 
 
 
 

大
橋
平
右
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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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
々
井
半
十
郎
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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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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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
差
上
印
鑑 

一
印
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大
橋
平
右
衛
門 

一
印
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押 

切 

印 

 

右
者
、
平
右
衛
門
義
、
今
般
上
納
金
銀
懸
改
御
預
方
被
仰
付
候
ニ
付
、

印
形
并
押
切
印
共
書
面
之
通
相
用
度
奉
存
候
、
依
之
此
段
奉
申
上
候
、

以
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御
銀
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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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
永
四
年
亥
十
二
月 

 
 
 
 
 
 

大
橋
平
右
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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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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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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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
々
井
半
十
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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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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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大
橋
紀
寛
家
文
書
１
９
―
１
６
―
Ｂ
―
１
―
③
） 

〔
覚
〕 

三
月
六
日 

百
両 

 
 
 
 
 
 

御
手
元
へ
渡 

 
 
 
 
 

新
宅
へ
御
取
替
之
分 

同
七
日 

百
五
拾
両 

 
 
 
 

同
断
御
渡 

 
 
 
 
 

金
川
へ
御
取
替
分 

六
月
七
日 

弐
拾
両 

 
 
 
 
 

矢
島
様
へ
取
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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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後
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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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料
４ 

（
大
橋
紀
寛
家
文
書Ⅱ

―
１
―
Ｂ
―
１
２
） 

「
慶
応
二
年
丙
寅
正
月
吉
日 

日
記
帳
」 

 
 
 

（
前
略
） 

 
 
 
 

乍
恐
以
書
付
御
届
奉
申
上
候 

当
月
十
日
朝
五
ツ
時
過
浪
士
体
之
者
五
六
人
私
へ
用
向
有
之
由
、
宅

前
へ
罷
越
候
へ
共 

御
陣
屋
乱
妨
之
由
町
中
へ
相
知
れ
候
ニ
付
召
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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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者
戸
を
締
切
私
留
主
之
趣
内
ゟ
相
答
候
処
、
何
も
恐
候
義
者
無
之
、

戸
を
明
ケ
呉
候
様
申
聞
候
へ
共
、
強
而
相
断
候
処
、
後
刻
罷
出
候
由

ニ
而
鉄
砲
相
放
引
取
、
無
程
観
龍
寺
ゟ
右
使
ニ
而
可
罷
出
旨
申
来
候

ニ
付
、
無
拠
私
代
支
配
人
多
介
差
遣
候
処
、
浪
士
体
之
者
申
聞
候
者
、

平
右
衛
門
義
、
御
年
貢
銀
懸
改
御
用
相
勤
居
候
由
、
当
御
支
配
所
御

年
貢
金
預
り
分
不
残
可
差
出
旨
申
候
ニ
付
、
多
介
ゟ
申
答
候
者
、
右

御
年
貢
金
之
義
者
平
年
与
違
当
春
者
大
坂
へ
為
御
替
ニ
相
成
、
其
余

者
芸
州
表
へ
御
送
り
ニ
付
、
手
元
ニ
御
預
り
金
無
之
旨
申
聞
候
得
共
、

右
申
分
ニ
而
者
難
相
済
候
間
一
同
罷
出
穿
鑿
可
致
申
聞
候
ニ
付
、
御

預
り
金
者
無
之
候
へ
共
御
預
之
御
見
込
ニ
候
上
者
平
右
衛
門
手
前
ニ

而
如
何
様
繰
替
為
致
可
差
出
何
程
入
用
有
之
哉
之
旨
相
尋
候
処
、
金

弐
千
両
も
可
差
出
旨
申
聞
候
ニ
付
、
迚
も
左
様
ニ
者
無
之
、
千
両
程

ニ
而
勘
弁
受
度
旨
申
聞
候
処
承
知
い
た
し
候
ニ
付
一
応
帰
宅
才
覚
致

度
申
聞
候
処
、
然
ル
上
者
食
物
ニ
乏
候
間
、
酒
肴
ニ
而
も
可
差
出
、

暫
時
相
待
候
由
、
同
人
帰
宅
之
上
右
賊
徒
之
内
私
娘
へ
娵
別
家
為
致

置
候
元
年
寄
相
勤
候
敬
之
介
与
申
も
の
、
当
時
永
尋
中
之
も
の
ニ
而

同
人
相
加
り
居
候
由
申
聞
候
間
、
直
様
私
可
罷
出
与
存
候
処
、
家
内

之
者
共
ニ
被
引
留
、
且
只
今
罷
出
候
ハ
ヽ
外
ニ
大
勢
罷
越
居
候
故
、

如
何
様
之
変
事
出
来
致
、
市
中
一
体
へ
難
儀
可
相
懸
も
難
計
、
残
念

ニ
者
存
候
得
共
余
り
延
引
も
致
候
ハ
ヽ
罷
出
放
火
可
仕
体
ニ
付
、
実

者
御
用
金
聊
御
下
ケ
之
分
も
有
之
、
旁
無
拠
任
申
望
多
介
へ
申
含
酒

肴
并
金
子
も
千
両
持
参
為
仕
差
遣
候
義
ニ
御
座
候
、
其
余
私
預
り
馬

一
疋
前
宿
迄
借
用
之
由
村
方
継
場
へ
申
談
中
、
早
跡
を
追
、
抜
身
之

鎗
を
為
持
押
頼
罷
越
候
ニ
付
、
無
拠
馬
相
渡
貸
遣
し
候
処
、
馬
宰
共

返
り
不
申
心
配
仕
候
処
、
馬
宰
者
十
四
日
九
ツ
時
罷
帰
り
、
馬
者
同

日
七
ツ
時
古
地
与
申
所
ゟ
人
足
送
り
来
申
候
ニ
付
乍
恐
右
之
段
御
届

奉
申
上
候
、
以
上 

 
 
 

寅
四
月 

 
 
 
 
 
 
 
 

窪
屋
郡
倉
敷
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大
橋
平
右
衛
門 

  
 

倉
敷 

 
 
 

御 

役 

所 


